
Date of Sermon: 2021年 ⼀⽉10⽇ 

復活在我的耶穌 

新⽵歸正福⾳教會　⽪敦⽂講章 
講道時間: 57 分鐘

經⽂

使徒⾏傳2:23-24節:「23他既按著上帝的定旨先⾒被交與⼈, 你們就藉著無法之⼈的⼿, 把他釘
在⼗字架上, 殺了,24上帝卻將死的痛苦解釋了, 叫他復活, 因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。」 
⾺太福⾳16:21節:「他必須上耶路撒冷去, 受長老祭司長⽂⼠許多的苦, 並且被殺, 第三⽇復
活。」 
約翰福⾳10:18節:「沒有⼈奪我的命去, 是我⾃⼰捨的, 我有權柄捨了, 也有權柄取回來, 這是我
從我⽗所受的命令。」

聽真理的道的實質效⽤
我們花了三個多⽉的時間講解彼得的第⼀篇講章, 也是新約使徒的第⼀篇講章, 在這樣細嚼慢
嚥各節經⽂的過程中, 我們亦理出彼得受聖靈之標誌記號, 以撥亂反正今⽇錯雜的靈恩現象。
有⼈或許會問, 聽了這麼多篇道, 知了這些真理, 除了強化我們對基督的信仰之外, 還有其他實
質作⽤嗎? 腦離⼝僅咫尺之微, 離⼼卻還有⼀段距離, 我們腦悟⽽⾔, 但⼼是如何卻是未知, 這
事實使得這問備具意義, 因為腦信必須還有⼼信, 這才是真正的信。⼜, 有⼈聽了我們這樣的講
道必下⼀個註腳就是, 理性成份重, 卻沒有熱呼呼的情感, 有理卻沒有情。是這樣的嗎?

回答這些問的必須⼜因今⽇基督徒知點⽪⽑就⼤⾔不慚, 受到理性主義影響卻不畏主⽽敢虛⾔
的⼈, 比以往更多, 膽量更⼤, 有了學位與頭銜的⼈就有資格和能⼒帶領查經, 這些⼈以為得聖
經知識就是得救的必然保證, 這是迷思, 假想, 因為那⼈除非展現出⼼信的⽣命。耶穌是在公開
的會堂裏傳道, 彼得亦在⼤眾⾯前講第⼀篇道, 公開論道受公審比私下聊說更能看出知識份⼦
基督徒的⼼信是如何。如果能⼒不及於此⽽可成為⼀個堅固他⼈的堅固者, 就當成為受教的⼩
⼦; 既不是堅固者, ⼜不願作⼩⼦, 那就是閒雜⼈。

我們知這些真理可強化我們對基督的信仰, 其實質成效就在彼得所引的⼤衛詩篇:「⼤衛指著他
說:『我看⾒主常在我眼前, 他在我右邊, 叫我不⾄於搖動, 所以, 我⼼裏歡喜, 我的靈快樂, 並且
我的⾁⾝要安居在指望中, 因祢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在陰間, 也不叫祢的聖者⾒朽壞。28祢已將⽣
命的道路指⽰我, 必叫我在祢⾯前得著滿⾜的快樂。』」(徒2:25-28) 這段聖經指的是聖者耶穌
展現的⽣命, 即耶穌時時刻刻活在上帝眼前, ⾒上帝的⾯, 接受上帝⽣命道路的全然指⽰, 耶穌
得著滿⾜的快樂, 他的⼼裏歡喜⽽無憂傷之⼼, 他的靈快樂⽽無悲傷之情。

基督徒是「為上帝所愛, 奉召作聖徒」(羅1:7a), 既是聖徒, 就當有如上述之耶穌⼀樣的⽣命性
情。然, 我們聖徒與聖者耶穌不⼀樣的地⽅在於, 耶穌乃是相對於⽗, ⽽我們則是相對於主耶穌, 
因為「上帝本性⼀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基督裏⾯, 你們在他裏⾯也得了豐盛。」(⻄
2:9,10a) 這樣看來, 聖徒當時刻刻活在主耶穌眼前, 接受主耶穌⽣命道路的全然指⽰, 聖徒的⼼
因主耶穌歡喜⽽無憂傷之⼼, 聖徒的靈因主耶穌⽽快樂, 無悲傷之情。這就是我們在聽道過程
中知了真理後⽽得的實質效⽤, 即我們⽢⼼願意活在主耶穌基督的⾯前, 從今時直到永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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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⼈或許會問, 聖徒為什麼不是相對於上帝⽽活? ⼤衛回應的對象必然是上帝, 但當基督道成⾁
⾝, 且死⽽復活, 升天, 坐在上帝的右邊之後, 我們就必須相對於他, 因為⽗已將審判事全交於基
督, 我們離了基督, 什麼事都不能做, 況且我們離了中保基督, 無法⾯對上帝。請問, 那⼤衛的中
保觀是什麼?

保羅對加拉太教會說, 他在他們中間⼯作為要將「基督成形」在他們⼼裏(加4:19b), 保羅亦對
以弗所教會說,「凡與你們有益的, 我沒有⼀樣避諱不說的」(徒20:20), 使徒對他們說的教義內
容就是為此⽬的。基督必須在成形在我們⼼裏, 我們只有如此才能安然⾯對主, ⾒主⾯。今天
這主題就是為了強化這觀念。

復活在我的耶穌
我們知道基督是上帝的羔⽺, 也已經明⽩上帝對基督的死的解釋, 瞭解了基督原不能被死拘禁, 
他的死乃是出於上帝的定旨先⾒, 故上帝親⼒親為使基督從死裏復活。那, 基督在他⾃⼰死的
事上, 何事是他親⼒親為, ⾏使主權的結果? 請⼤家想想, 基督為何死三天, 舊約聖經對此並無
指⽰? 這三天是誰的意思? 答案是基督。基督在⾺太福⾳⼗六章21節與約翰福⾳⼗章18節分別
說的兩句話指明這就是他的意思, ⽽耶穌在約翰福⾳第⼗⼀章的具體作為就是明證他是掌管復
活時間的主。 

⾺太福⾳⼗六章21節
在⾺太福⾳⼗六章中, 耶穌告訴彼得, 他的教會乃是建立在他是基督, 是永⽣上帝的兒⼦的信仰
上, 主說得甚為明⽩, 這就是教會的的磐⽯, 是唯⼀的, 無所取代。主耶穌⼜說, 建立在這磐⽯上
的教會得著他所賜的兩⼤應許, ⼀是勝過陰間的權柄, 另⼀是⼿持天國的鑰匙; 這樣的教會在地
上所捆綁的, 在天上也要捆綁, 在地上所釋放的, 在天上也要釋放。主耶穌進⽽⼜深論他的教會
磐⽯得以穩固的另⼀基礎, 就是「他必須上耶路撒冷去, 受長老祭司長⽂⼠許多的苦, 並且被殺, 
第三⽇復活。」(太16:21) 質⾔之, 教會的磐⽯乃是建立在榮耀的基督, 以及羞辱⽽死但後得榮
耀的基督, 兩者失⼀不可, 偏⼀也不可。

耶穌與彼得和⾨徒說的這段話⾄為重要, 其中每⼀個名詞都是重量級, 如我, 教會, 天國的鑰匙, 
權柄, 陰間, 捆綁, 釋放, 受苦, 被殺, 復活等, 我們必須接受每⼀個字詞, 並正解每⼀個字詞, 若誤
解了, 即便些許差池, 那差池就是破⼝, 必是信仰潰堤起始之處; 每⼀個基督徒都當謹慎留意, 必
須徹底明⽩這段對話。

然請⼤家注意, 耶穌啟⽰這段話時, 他先是對著彼得⼀個⼈, 後才是對所有⾨徒。主對彼得說話
時, 其中雖題及教會這群體之詞, 但主的眼⽬卻是⼀對⼀的曉諭, ⼀對⼀的授權。我們看到, ⼗
⼆使徒並非群聚⼀處, 建立⼀個所謂⼗⼆使徒教會, ⽽是個個往外宣教, 使徒在個別授權上盡⼒
發揮所長; 保羅有佈道同⼯, 但主事者為保羅。

主對所有⾨徒說話時, 即說到他的受苦, 被殺, 復活, 因此, 教會上下除了要認識榮耀的基督之
外, 還必須認識羞辱後得榮耀的基督, 這⼀點異常重要。當彼得拒絕耶穌上⼗字架時, 主立即說
他是撒但; 請注意, 耶穌不是說彼得是屬撒但的, 或是撒但的僕役, ⽽是說他是撒但。勿庸置疑
地, 凡拒絕傳基督並他釘⼗字架, 三天後復活的教會就是撒但的教會, 不是基督教會。知此, 教
會最重要的⼈就是牧師, 因他⼿掌講道之權, 教會上下必須認清此事, 當督促與⿎勵⾃⼰的牧師
⾒證耶穌是基督, 是永⽣上帝的兒⼦, 並⾒證基督是死⽽復活的主。如果做牧師傳道的, 將來被
主說是撒但, 那將是難以承受的羞辱。主耶穌既直說使徒之⾸是撒但, 他也必說其他教會之⾸
是撒但。

⾔於此, 比較⼀個教會有多位牧師, 與這多位牧師個個分掌⼀個教會, 那種傳道效⼒⼤? 在前者
教會的牧師, ⼀年有幾次講道的機會? ⽽在後者教會的牧師講道次數⼜會如何? 這兩種模式中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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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種模式既能造就會眾, ⼜能造就牧師⾃⼰? 再問, 今⽇所謂的牧師, 他可以全年52週, 週週都
能講道, 且年年如此嗎? 若不能, ⾃⼰沒有活⽔, 卻教導會眾要受聖靈, 從腹中流出活⽔的江河
來, 豈不是件諷刺的事?

我們講過捆綁與釋放的權柄的意義, 今天, 我們則專注在耶穌說他被殺後, 第三天復活⼀事; 耶
穌特別提及第幾天, 這是舊約聖經沒有提及的, 這就是主⾃⼰的意思。 

約翰福⾳⼗章18節
第三天復活是主⾃⼰的意思, 因基督說:「沒有⼈奪我的命去, 是我⾃⼰捨的, 我有權柄捨了, 也
有權柄取回來, 這是我從我⽗所受的命令。」(約10:18) 基督這話明確的啟⽰說他的死的主權在
於他⾃⼰, 他的復活的主權也在於他⾃⼰; 也就是, 他⾃⼰可以取回他⾃⼰所捨的命。

好, 耶穌之捨命取回是我們常聽到的道理, 凡讀神學的⼈, 觸及到基督神⼈⼆性本質時, 知此即
得滿⾜。但, 耶穌整句話還包括「這是從我⽗所受的命令」, 這句話就難倒了這些讀神學的⼈。
耶穌前話指⽰他絕對的主權, 這受⽗的命令⼜是怎麼回事? 這話與前⾯說的話有何關係? 請注
意, 耶穌說的是整句話, 唯知整句話意義的⼈才得⽣命, 也就是說, 如果我們不知這話的意義, 所
得之基督神⼈⼆性之證也將失去當有的信仰⼒道, 所得的結論不過是頭腦知識⽽已。

這裏的難題是, 基督從⽗所受的命令是要將他所捨的命取回來, 既然基督有權柄取回⾃⼰的命, 
他⼜為何要接受⽗那取回所捨之命的命令? 耶穌這句話說的是“我⽗”, ⽽不是說“我的上帝”, 故
我們必須從耶穌的神性理解之; ⼜, 耶穌提及命令, 既是命令, 就必須要執⾏, 故我們當看耶穌如
何執⾏有關他⾃⼰復活的命令, 並凸顯出他神性的主權。這“第三⽇復活”就是基督執⾏⽗的命
令的實際作為, 也就是說, 基督要死多久是出於他⾃⼰的決定。⽗上帝決定耶穌那天死, 耶穌決
定⾃⼰那天復活; ⽗上帝決定耶穌在逾越節的前⼀天死, 耶穌決定在三天後, 也就是, 七⽇的第
⼀⽇清晨復活(約20:1a; 太28:1a)。基督就是上帝, 復活掌握在基督⼿中, 何時復活亦掌握在基
督⼿中。

基督負責⼀切復活的事
⽗為何要對基督下達這命令? ⽗上帝的御旨與智慧的安排乃是將爾後⼀切復活的事全交給⼦去
執⾏。基督說:「⽗怎樣叫死⼈起來, 使他們活著, ⼦也照樣隨⾃⼰的意思使⼈活著。⽗不審判
甚麼⼈, 乃將審判的事全交與⼦, 叫⼈都尊敬⼦如同尊敬⽗⼀樣。不尊敬⼦的, 就是不尊敬差⼦
來的⽗。」(約5:21-23) 使徒說:「上帝已經叫主復活, 也要⽤⾃⼰的能⼒叫我們復活。」(林前
6:14) 主⼝中所說的⼈乃是指那些⽗所賜給他的⼈(約6:37a), 唯有這些⼈才蒙主隨他的意思可
永遠活著。基督說“有權柄取回⾃⼰所捨的命”這話之前, 告訴⾨徒說:「我是好牧⼈, 我認識我
的⽺, 我的⽺也認識我,...他們也要聽我的聲⾳。」(約10:14,16b) 基督再來時呼叫屬他的⽺⾃
陰間復活起來, 這些認識主的⽺必回應主的呼叫。 知此, 主的⽺怎敢不敬畏主基督? 

當我們理解基督說的「⼦也照樣隨⾃⼰的意思使⼈活著」的意思之後, 就知道主⼀直清楚明⽩
他的必死, 因唯有如此, 他才可以使⼈活著。所以, 那些說耶穌到最後才知道他必須死的⼈是何
等的無知。

陰間
當主說「祢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在陰間」, 這表⽰耶穌死後, 他的靈魂乃撇在陰間(leave my soul 
in hell), 或說下到陰間, 故靈魂不撇在陰間的意思就是耶穌是從陰間復活。這「靈魂撇在陰間」
之語表⽰陰間是靈魂存在處, 是罪⼈死後必去的地⽅, 也就是說, 罪⼈死後不是升上天, ⽽是先
往下到陰間, 放在那裏, 靜待後續處理。「不將靈魂撇在陰間」的意思就是上帝不會將靈魂⼀
直放在陰間, 置之不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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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督徒⾺上會問, 屬主的⼈是否亦如此? 基督徒難道不是死後直接上天堂, 與主同在嗎? 我們不
能感情⽤事, 聽到“陰間(地獄)”這樣的話就掩耳不聽, 避⽽不談。聖經以具體事實與使徒論述兩
⽅⾯來回答我們的疑問。⼈死後⼜顯於世的具體事實有撒⺟耳(參撒⺟耳記上第⼆⼗八章), 財
主與拉撒路(參路加福⾳第⼗六章), 摩⻄(參⾺太福⾳第⼗七章)等。(以利亞與摩⻄同時出現在
耶穌變像時, 然以利亞不⾒死, 乘旋風升天(王下2:11), 以利亞這事相對於耶穌有其特殊意涵, 暫
且不論, 在此當注意的是, 以利亞單單往上升天⽽已, 但耶穌卻是從天降下, 再回到⽗那裏去。) 

所有罪⼈皆先下到陰間
上述具體事實⾜夠讓我們認識到, 無論是屬主的, 如摩⻄, 撒⺟耳, 拉撒路等, 或不屬主的, 如財
主, 死後皆下到陰間。但, 屬主的與不屬主的在陰間所在之地各有不同, 屬主的與亞伯拉罕⼀處
(路16:22), 不屬主的則獨⾃⼀⼈, 那財主說他在陰間受痛苦, 在其中的火焰裏, 極其痛苦(路
16:24)。

我們注意到, 聖經記兩組各三⼈在陰間的情況, ⼀組有拉撒路, 亞伯拉罕, 以及財主, 另⼀組有耶
穌, 強盜, 以及另⼀名犯⼈。這兩組皆是兩⼈對⼀⼈, 兩⼈者如拉撒路和亞伯拉罕, 耶穌和信他
的強盜, ⼀⼈者如財主和犯⼈, 這是不信耶穌之⼈的代表。所以, 我們不要以為⼈數眾多的教會
在今⽇活時不孤獨, 有團契, 有群組, 彼此有熱絡的交通, 但若該教會牧師傳道不傳基督, 會眾不
認識基督的話, 這些眾⼈死後卻是個個孤獨⼀⼈; 財主⽣前穿著紫⾊袍和細⿇布衣服, 天天奢華
宴樂, 從不孤獨, 但死後卻是⼀⼈。這樣看來, 那些持「我們喫喫喝喝罷, 因為明天要死了」的
⼈是何等無知(參林前15:22)。

使徒的話
基督徒死後並非直接上天堂可從主耶穌和使徒的話得知。彼得說:「⼤衛並沒有升到天上。」
(徒2:34a) 保羅說:「在基督裏眾⼈也都要復活, 但各⼈是按著⾃⼰的次序復活: 初熟的果⼦是基
督, 以後, 在他來的時候, 是那些屬基督的。」(林前15:22b,23) ⼜說:「主必親⾃從天降臨, 有呼
叫的聲⾳和天使長的聲⾳, ⼜有上帝的號吹響, 那在基督裏死了的⼈必先復活。」(帖前4:16) 復
活的次序是基督先復活, 屬基督的在他再來時才復活, 這復活也就是啟⽰錄20:6節所寫的「頭
⼀次復活」。可⾒, 屬基督的先待在陰間裏, 等待基督榮耀的再來才復活。

主耶穌的話
主耶穌說的話更是明顯, 他說:「當⼈⼦在他榮耀裏, 同著眾天使降臨的時候, 要坐在他榮耀的寶
座上, 萬⺠都要聚集在他⾯前, 他要把他們分別出來, 好像牧⽺的分別綿⽺⼭⽺⼀般。」(太
25:31,32) 與耶穌降臨的只有眾天使, 沒有屬主的基督徒, 這理由很間單, 因為他們不在天上。

⽗為何要對基督下達這命令? 因為⽗上帝祂乃是將爾後⼀切復活的事全交給⼈⼦耶穌去執⾏, 
這就是基督說的,「⽗怎樣叫死⼈起來, 使他們活著, ⼦也照樣隨⾃⼰的意思使⼈活著。」(約
5:21) 這樣, 基督說的「我是好牧⼈, 我認識我的⽺, 我的⽺也認識我,...他們也要聽我的聲⾳」
(約10:14,16b) 就顯得格外有意義, 因為基督再來時叫屬他的⽺復活起來時, 這些認識主的⽺必
回應之。在陰間屬主的⽺是可以聽到主再來時呼叫的聲⾳回應之, 那些不屬主的⽺在世時本就
不願聽主的聲⾳, 後到了陰間⾃然不會回應主呼叫的聲⾳。主⽤⽺來比諭屬他的⼈⾄為貼切。

樂園
有⼈或許會問, 耶穌對那位與他同時釘的強盜說,「我實在告訴你, 今⽇你要同我在樂園裏了」
(路23:43), ⼜是怎麼⼀回事? 這樂園是不是天堂? 所謂“樂園”就是與主同在。該強盜死了, 耶穌
也死了, 強盜下到陰間, 乃是與下到陰間的耶穌同在, 他不是孤獨⼀⼈, 這就是樂園; 這樂園的情
況如同但以理書中的沙得拉、米煞、亞伯尼歌等三⼈被丟入烈火的窯中, 基督與他們同在⼀樣
(參但3:23-25)。與耶穌同釘的另⼀⼈因不信他, 故他下到陰間裏就是孤獨⼀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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彼得寫後書時提到末⽇的景況, 他說:「不敬虔之⼈受審判遭沉淪的⽇⼦, ⽤火焚燒。...主的⽇
⼦要像賊來到⼀樣。那⽇, 天必⼤有響聲廢去, 有形質的都要被烈火銷化, 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燒
盡了。...在那⽇, 天被火燒就銷化了, 有形質的都要被烈火鎔化。」(彼後3:7,10,12) 這火的審
判來臨時, 唯屬基督的必被主基督保守, 不致受火熬。

有了陰間的認識之後, 看世上靈異現象即了然於胸, 如頭七聞到過世親⼈的味道⽽以為回家了, 
或說在夢中顯靈等等, 這些都是魔⿁團夥的作為, 好轄制⼈的⼼。

請注意, 上帝明令不得交⿁, 說:「不可偏向那些交⿁的和⾏巫術的, 不可求問他們, 以致被他們
玷污了。我是耶和華你們的上帝。...⼈偏向交⿁的和⾏巫術的, 隨他們⾏邪淫, 我要向那⼈變
臉, 把他從⺠中剪除。...無論男女, 是交⿁的或⾏巫術的, 總要治死他們, ⼈必⽤⽯頭把他們打
死, 罪要歸到他們⾝上。」(利19:31; 20:6, 27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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